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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

其中：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14:00整。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8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8

日9:15-15:00。

（2）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8日。

（3）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108号鞍钢东山宾馆。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李镇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8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5,342,811,1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56.81%；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27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5,063,890,25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3.84%；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278,920,92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9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2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4,586,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的0.4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股东大会，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指派审计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1）总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

果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通过的普通决议如下：

议案

1.

审议《

2019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5,338,898,822 99.93% 749,084 0.01% 3,163,270 0.06%

通过

议案

2.

审议《

2019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5,338,898,822 99.93% 684,284 0.01% 3,228,070 0.06%

通过

议案

3.

审议《

2019

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5,338,898,822 99.93% 749,084 0.01% 3,163,270 0.06%

通过

议案

4.

审议《

2019

年度

审计报告》

5,338,898,822 99.93% 684,284 0.01% 3,228,070 0.06%

通过

议案

5.

审议《

2019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5,342,094,342 99.99% 711,864 0.01% 4,970 0.00%

通过

议案

6.

审议《关于

2019

年度董事及监事酬金

的议案》

5,342,018,422 99.99% 787,784 0.01% 4,970 0.00%

通过

议案

7.

审议《关于聘任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

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师的议案》

5,337,507,122 99.90% 5,234,284 0.10% 69,770 0.00%

通过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的特别决议如下：

议案

8.

审议《关于授予

董事会增发公司

H

股

股份及其他可转让权

利的一般性授权的议

案》

5,165,351,644 96.68% 177,454,562 3.32% 4,970 0.00%

通过

议案

9.

审议《关于公司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

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

5,342,021,142 99.99% 720,264 0.01% 69,770 0.00%

通过

议案

10.

审议《关于公

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

5,342,021,142 99.99% 720,264 0.01% 69,770 0.00%

通过

议案

11.

审议《关于公

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中期票据的议

案》

5,342,021,142 99.99% 720,264 0.01% 69,770 0.00%

通过

（2）内资股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东所

持表决

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东所

持表决

权的百

分比

议案

1.

审议《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5,062,009,099 94.75% 749,084 0.01% 1,132,070 0.02%

议案

2.

审议《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5,062,009,099 94.75% 684,284 0.01% 1,196,870 0.02%

议案

3.

审议 《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5,062,009,099 94.75% 749,084 0.01% 1,132,070 0.02%

议案

4.

审议《

2019

年度审计报告》

5,062,009,099 94.75% 684,284 0.01% 1,196,870 0.02%

议案

5.

审议 《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5,063,173,419 94.77% 711,864 0.01% 4,970 0.00%

议案

6.

审议《关于

2019

年度董事及监

事酬金的议案》

5,063,097,499 94.77% 787,784 0.01% 4,970 0.00%

议案

7.

审议《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5,063,136,199 94.76% 684,284 0.01% 69,770 0.00%

议案

8.

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

司

H

股股份及其他可转让权利的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5,023,482,411 94.02% 40,402,872 0.76% 4,970 0.00%

议案

9.

审议《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5,063,100,219 94.77% 720,264 0.01% 69,770 0.00%

议案

10.

审议《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5,063,100,219 94.77% 720,264 0.01% 69,770 0.00%

议案

11.

审议《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5,063,100,219 94.77% 720,264 0.01% 69,770 0.00%

（3）外资股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东所

持表决

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东所

持表决

权的百

分比

议案

1.

审议 《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76,889,723 5.18% 0 0.00% 2,031,200 0.04%

议案

2.

审议 《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76,889,723 5.18% 0 0.00% 2,031,200 0.04%

议案

3.

审议《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76,889,723 5.18% 0 0.00% 2,031,200 0.04%

议案

4.

审议《

2019

年度审计报告》

276,889,723 5.18% 0 0.00% 2,031,200 0.04%

议案

5.

审议《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78,920,923 5.22% 0 0.00% 0 0.00%

议案

6.

审议《关于

2019

年度董事及监事

酬金的议案》

278,920,923 5.22% 0 0.00% 0 0.00%

议案

7.

审议《关于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师的议案》

274,370,923 5.14% 4,550,000 0.09% 0 0.00%

议案

8.

审议《关于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

H

股股份及其他可转让权利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141,869,233 2.66% 137,051,690 2.57% 0 0.00%

议案

9.

审议《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

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78,920,923 5.22% 0 0.00% 0 0.00%

议案

10.

审议《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78,920,923 5.22% 0 0.00% 0 0.00%

议案

11.

审议《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

市场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278,920,923 5.22% 0 0.00% 0 0.00%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 2020年3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等。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和孙勇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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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18日以直接送达、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

料。应参加会议投票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收回有效表决票9张，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调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调整后的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1、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国强

委员：李诺、任晓剑、蒋晓密、聂建春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黎毅

委员：李诺、任晓剑、李红玲、蒋晓密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红玲

委员：王国强、任晓剑、黎毅、陶毅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任晓剑

委员：李红玲、黎毅、谢泓、聂建春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决定聘任付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付艳女士拥有相

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且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情形。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聘任付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交通监控云联网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投资9,159万元建设交通监控云联网项目，以加快推进公司交通信息化、

智慧化进程，提升公司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和应急指挥能力。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付艳女士个人简历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附件：

付艳女士个人简历

付艳：女，1977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历任本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2020年5月起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现兼任上海嘉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江西昌铜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江西方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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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朝阳洲中路367号赣粤大厦一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78,963,55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4.76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国强先生主持。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 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任晓剑先生、李红玲女士因疫情防控原因未出

席会议，董事陶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4名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73,214,638 99.5505 5,440,213 0.4253 308,700 0.0242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73,214,738 99.5505 5,570,213 0.4355 178,600 0.0140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73,214,638 99.5505 5,570,213 0.4355 178,700 0.0140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73,318,938 99.5586 5,441,913 0.4254 202,700 0.0160

5、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73,214,638 99.5505 5,439,213 0.4252 309,700 0.0243

6、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73,366,913 99.5624 5,551,438 0.4340 45,200 0.0036

公司决定以2019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2,335,407,014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1.50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350,311,052.10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

分配。

7、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债务融资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72,947,938 99.5296 5,836,013 0.4563 179,600 0.0141

公司决定2020年度公司通过债务方式融资余额不超过120亿元人民币， 其中新增融资净

额不超过65亿元。

为提高公司债务融资效率和灵活性，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金融市场情况全权决定债务融资有关事宜。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日为止。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272,964,638 99.5309 5,580,213 0.4363 418,700 0.0328

公司决定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负责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费用总额

不超过140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9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50万元）。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6

《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47,055,878 89.3706 5,551,438 10.5435 45,200 0.0859

8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46,653,603 88.6065 5,580,213 10.5981 418,700 0.79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国权、韩若愚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继续

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5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791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银华双月定期理财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8

年

12

月

21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

年

12

月

21

日

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最大限度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

A

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791 00483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业务 否 是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转换转入业务 不适用 是

注：1、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18年12月20日发布公告，

自2018年12月21日起暂停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 （含转

换转入）业务，本公告目的为对上述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事项进行提示。

2、在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期

间，本公司将正常办理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含转换转出）

业务。银华双月定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基金份额恢复办理申购（含转换转入）业务

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

及参与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银行” ）签署的销售服务代理协议，自2020年5月29日起，中信银行将增加代销本公

司以下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000924

宝盈先进制造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

A

007579

宝盈先进制造混合

C

001543

宝盈新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宝盈新锐混合

A

007578

宝盈新锐混合

C

投资人可在中信银行办理本公司基金开户业务及上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

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后服务。

另外，我司旗下基金参与中信银行申（认）购、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只限前端收费模

式），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中信银行活动公告为准。我司旗下基金费率标准

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优

惠前申（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中信银行销售的基金，默认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

优惠活动期限以中信银行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人在中信银行办理上述业务应遵循其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

客户咨询电话：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

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www.ecitic.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58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

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

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

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2020-02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增加一项临时议案，未涉及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经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决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保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8日9: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9:30一11:30，13:00一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8日上午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期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5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0年5月2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55号职工之家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通过以下事项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770,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6343%；

反对3,258,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1093� %；

弃权7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7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564� %；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 1,720,0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060%；

反对3,258,8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493%；

弃权7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7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47%。

（2）表决结果：通过。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9,770,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6343%；

反对3,258,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1093� %；

弃权7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7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564%；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720,0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060%；

反对3,258,8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493%；

弃权75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7,7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447%。

（2）表决结果：通过。

3、《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津贴）金额的

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103,0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4072%；

反对4,288,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597%；

弃权3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33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052,8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668%；

反对4,288,5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8123�

%；

弃权3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1,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09%。

（2）表决结果：通过。

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9,447,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5245%；

反对3,523,5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1994� %；

弃权8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761� %；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397,6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818�

%；

反对3,523,5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670�

%；

弃权8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12%。

（2）表决结果：通过。

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部分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8,912,7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3424%；

反对4,287,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595� %；

弃权5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98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862,55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70%；

反对4,287,7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7984�

%；

弃权5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46� %。

（2）表决结果：通过。

6、《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永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服

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856,0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6634%；

反对3,201,1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0897%；

弃权72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46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805,775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014%；

反对3,201,1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8428%；

弃权72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58%。

（2）表决结果：通过。

7、《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275,3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4658%；

反对3,781,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873� %；

弃权72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46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225,1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725%；

反对3,781,733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9717%；

弃权725,4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558� %。

（2）表决结果：通过。

8、《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管理层办理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288,861,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3250%；

反对4,338,8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769� %；

弃权5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981%；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811,45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556� %；

反对4,338,8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6898%；

弃权5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46%。

（2）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

明》；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8,981,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3658%；

反对3,973,3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3525%；

弃权8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2817� %；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931,45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90%；

反对3,973,308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3137%；

弃权82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5,4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373� %。

（2）表决结果：通过。

10、《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289,588,9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5726%；

反对3,610,7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290� %；

弃权5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984� %；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1,538,75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432�

%；

反对3,610,708� 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9882%；

弃权58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6,375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686� %。

（2）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1.01《关于选举韦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 290,169,9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03� %。

其中,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2,119,7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786� %。

表决结果：当选。

11.02《关于选举黄晓海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289,736,5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228� %。

其中,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 1,686,3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180� %。

表决结果：当选。

11.03《关于选举冯茂慧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289,581,19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99%。

其中,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1,530.9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7071� %。

表决结果：当选。

11.04《关于选举李文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的总选举票数288,604,77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375%。

其中, 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554,5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7%。

表决结果：当选。

上述董事的简历已于2020年4月25日、5月1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

的公告》（编号:2020-01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编号:2020-01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中强(潍坊)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明 宿秀兰

3、本所律师认为，恒天海龙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